
销售人员：先交定金，等贷款消除后再按三成首付办理贷款买家无能力付七成首付
“本来想买二手房，德佑中介说

150万元能买新盘三房，刚好最后看的
那个二手盘距离新盘不算太远，就打算
去看看。”陈先生夫妇见目前楼市在波
动，想赶紧换个三房，迎接新生命。虽
然并不了解阳光城翡丽山这个盘，但还
是跟随中介人员来到了销售中心。

毫无准备地来看新房，又是第一次
买新房，陈先生夫妇在下定金前很多
疑问，在陈太出示的现场录音中，她多
次向阳光城翡丽山的销售顾问表示不
安：“我们很担心啊，这不是小买卖啊。”
“我真的忐忑得要死……”

陈太向记者表示，他们是购买二套
房，并没有能力付七成首付，只能接受
四成正常贷款，但阳光城翡丽山的销售
顾问承诺帮忙找关系去解决。“当时去
看新房就有明确告知中介和销售顾问，
我们是卖一买一，贷款记录未销，需要
等到贷款记录销除才可以买房的。但
销售说先交定金，等我们贷款消除后再
按三成首付办理贷款。”而按照广州目
前的购房政策，居民家庭在广州市拥有

1套住房且贷款未还清的，购买普通商
品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70％。

“我当时就觉得怪怪的”，陈太表
示，对于销售人员的承诺一直觉得不确
定，但销售人员表示只能付定金后才能
看认购书和置业手册。根据现场录音，
陈太一度向销售人员问道，“认购书是
什么样子的啊？我怕那个让我们只付
三成首付的没有写出来。”

“认购书就是一份有房屋有面积有
你信息的表……你交定金后，我就会给
你出认购书。”录音中，销售人员表示：
“领导如果没同意，我不敢这样跟你承诺
的……明天我们就让财务找关系去搞
掂……”中介也加入说服：“如果交钱
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打电话给银行
说转错了就行，你们还未签名没事的。”

夫妇俩还在犹豫，销售又来了一
句：“你告诉我你急还是我们急，我们开
发商想不想回款？！如果这个打水漂，
我一分钱拿不到，我没有必要为了坑这
5万元钱搞这些事情……”

陈太表示，当时销售人员称95㎡

的户型只剩8层、10层、14层、18层……
货量已不多，催促尽快确定。想着货量
这么紧，中介又不停撮合，于是陈先生
夫妇当场签了认购书。

“承诺书是等缴纳了定金之后才撰
写的，跟口头承诺不一致。承诺书的内
容变成了‘要我们7天内先给齐三成首
付，然后先草签合同，再继续等我们贷款
记录涂销’”，陈先生夫妇向记者吐槽。
记者发现，这份承诺书上，有销售人员的
签名，还有手印，但没有开发商的盖章。

对于首付问题，阳光城相关负责人
回应称，“我方并未承诺解决按揭问题，
而是基于客户资质情况给予的基础判
定。客户名下有房产贷款，需首付七
成，并无首付提高情况。”

事实上，为了让购房者防范风险，
在10月13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制定了《广东省商品房交易风险提示》。
在13条风险提示中，其中一条便是：房
地产开发企业的广告宣传、销售或中介
人员的口头承诺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内
容或商品房实际情况不符的即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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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套房可以找关系做到三成首付？
买家质疑阳光城翡丽山忽悠,要求退定

我们原打算通过卖一买一的方
式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但开发商实
在无法再信任，我们只想退定金！”刚
过去的国庆假期，陈先生夫妇想着宝
宝将要出生，原本打算去增城新塘看
看二手楼盘，在中介公司德佑的劝说
下“转战”一手楼盘阳光城翡丽山。楼
盘销售人员表示货量已不多，加之中
介又不停撮合，陈先生夫妇于是当场
付了5万元定金，签了认购书。然而，
夫妇俩冷静下来查阅文件后，却对开
发商的交易程序、承诺内容、收款账户
以及报建图纸等充满质疑，决定放弃
认购，希望开发商退定金。

■新快报记者 何璐诗

“

■购房者表
示，承诺书
是等缴纳了
定金之后才
撰写的，跟
口头承诺并
不一致。

就陈生陈太的买房纠纷，记者咨询
了增城区住建局，该局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经查，泽瑞鸿光公司于当天向购
房人提供《置业手册》，购房人于《置业手
册》第17页明确其本人知悉及确认各项购
房须知信息，并已签字按模确认。“基于上
述情况，我局暂未发现房企在销售过程中
存在违规销售行为。关于购房人要求退
还5万元定金的诉求，经协商，企业坚持按
照买卖双方签署的《商品房认购书》约定
条款履行，不予退还。建议购房人可与企
业作进一步沟通，若仍未能达成一致，可
循仲裁、诉讼等司法途径寻求解决，我局
将在职能范围内予以协助。”

廖建勋律师表示，解除合同必须要
比较严重的违约行为，除了阳光房问题，
类似监控账号问题、销控表问题等，还不
足以解除合同。而销售的口头承诺与认
购文件不一致则需要看具体举证。目前
消费者维权，可以向相关的行政机关投
诉举报，要求整改；也可以向消费者权益
保护组织提起投诉，要求消协介入调
查。以上途径行不通的时候，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认购协议。

令陈生陈太生气的是，回家后才查
到其实8栋还有大量未售房源，而付定
金的账户并不是监管账户。

记者在广州市住建局网站查阅发
现，在翡莉花苑（阳光城翡丽山）8栋住
宅的销控表上，23层-33层的所有单
位，均显示“预售可售”状态。

阳光城翡丽山的开发商，广州市泽瑞
鸿光房地产有限公司拥有三个监管账号，
分别是农业银行（44058001040009218）、

中国银行（643174550746）、民生银行
（632865305），并未发现陈太向记者展示
的转账账号（633112140）。

对于以上问题，阳光城翡丽山相关
负责人回应称：“定金可以不进监控账
户，网签将进入监管账户。销控均有公
示，网签有所延迟属正常现象，并未有欺
骗行为。”

广东博敦律师事务所王美舟律师表
示，网签时，开发商需要把房款放入监控

账账，才能备案。但在网签前，部分开发
商会“钻空子”，定金很多用自己账户来
收，有的甚至拖长去备案的时间，这是一
个漏洞。

而在《广东省商品房交易风险提
示》中，也列明关于监管账号的风险
提示：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和监管账户与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公示信息不一致的
即是风险。

开发商：定金可以不进监控账户定金转入非监管账号

没有太多的看房经历，陈生陈太对
于N+1户型也存在疑问。

“什么叫做送‘封阳台’？”
在销售人员手写的承诺书中，其中

一项就是“赠送阳台改造。”陈生陈太才
发现跟报建图纸不一致。

N+1户型的那个“1”其实是一个阳
台，一半是赠送面积，在打造样板房时
开发商往往会做成一个房间。 有业内
人士指出，这个空间一般会在验收后开

发商再进行改造，有的则是以阳台形式
呈现。所以也不会在施工报建的图纸
上，安全方面的隐患也可能存在。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公益
律师廖建勋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根据广东省的商品房预售的管理条
例，规定阳台是不允许建成房间的，预
售人不得擅自变更已预售的商品房项
目设计。如果预购人不接受这个规划
的改变，他可以与开发商协商解除合

同，那么消费者可以依据这一条来要求
不签订这后续的合同，要求退还定金。

律师：预售人不得擅自变更设计“N+1”户型改造阳台涉违规？

增城住建局：建议购房人可与企
业进一步沟通

已签字按模确认《置业手册》
开发商拒退定金

《广东省商品房交易风险提示》
部分相关提示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擅自销售商品房，并
向购房者收取购房款、认筹金、定金、
预订款等款项的即是风险。

●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和监管账户与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公示信息不一致的即是
风险。

●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求购房者
将购房款转入非商品房预售款专用
账户的即是风险。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广告宣传、
销售或中介人员的口头承诺与商品房
买卖合同内容或商品房实际情况不符
的即是风险。


